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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大会， 

 回顾其题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 1998 年 11 月 4 日第 53/22 号、1999

年 12 月 10 日第 54/113 号、2000 年 11 月 13 日第 55/23 号决议和题为“不同文

明对话全球议程”的 2001 年 11 月 9 日第 56/6 号决议， 

 重申《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 2000 年 9 月 8 日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
1 
其中除其他外，认为容

忍是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应该包括积极促进和

平文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人类互相尊重，兼容所有各种信仰、文化和语言，

既不惧怕也不抑制同一社会之中和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而是珍惜这种差异，视

之为人类的宝贵资产， 

 又回顾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通过的《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2 
其中除

其他外，承认各种文化和文明都为人类的丰富多彩作出贡献，认识到必须尊重和

理解世界各地的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强调会员国决意采取行动，促进地方、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和平文化与对话， 

  强调所有文明颂扬人类的大同与多异，并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丰富与发展

自己，同时强调尽管受到不容忍、争端和战争的阻碍，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各文

明之间一直有积极、互惠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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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强调所有人民享有自决权，据以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谋求他们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还强调《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3 
是促进世界各地不同文明和人民之间增

加了解的重要倡议， 

 重申《全球议程》所述不同文明对话的各项目标和原则， 

 再次肯定不同文明对话是不同文明之间和内部的一个进程，其基础是兼容并

包，以及通过对话了解、发现和检验各种臆断、展现共同意义和核心价值以及综

合多种观点的集体愿望， 

 强调下一代人的心灵才是不同文明对话的真实目的所在， 

 欢迎各国、联合国系统、包括秘书长负责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个人

代表、以及其它国际及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提出诸多倡议并作出努

力，欢迎关于不同文化及文明之间开展对话、包括就不同信仰间合作开展对话的

倡议以及不同文明联盟的倡议的价值， 

 赞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为《全球议程》的实施作出贡献，将其列

入该组织 2002-2007 年中期战略，以期实现其保障文化多样性和鼓励不同文化及

文明之间开展对话的战略目标，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按照第56/6号决议提交大会第六十届会议的报告；
4
 

 2． 表示有坚定决心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申明在所有区域应由尽可能多方面的伙伴和利益有关者计划并实施具

体而可持续的活动，同时应考虑到《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行动纲领》；
5
  

 4． 重申会员国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地人民的福利、自由和进步，并鼓励不同

文化、文明和人民间相互包容、尊重、对话及合作； 

 5. 又重申容忍和尊重多样性与普遍促进和保护人权有相互支持的作用，并

认识到容忍和尊重多样性与增强妇女权能是相辅相成的； 

 6． 邀请各国、国际与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地方、

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拟订适当的方式方法，进一步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相

互谅解，并向秘书长报告其活动； 

                                                           
 
3
 见第 56/6 号决议。 

 
4
 A/60/259。 

 
5
 第 56/6 号决议，B节。 



A/RES/60/4 

 

 3

 7． 邀请联合国系统继续鼓励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并制定在联合国各

领域活动中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方式方法； 

 8． 请秘书长探讨加强《全球议程》及本决议的实施机制，并就此向大会第

六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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